
开栏语：2016年，是浙江进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是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攻
坚之年，更是浙江公安机关夺取G20峰会安保任务全面胜利的决战之年。面对新形势新使命新要求，浙江公安
工作和队伍建设要全面走在全国前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徐加爱提出，务必围绕“一条主线”、做实“两大
抓手”、追求“三个满意”、打造“四铁警队”、强化“五个支撑”、履行“六项使命”、保持“七种状态”。

今日起，本报开设“守护平安 共创和谐”栏目，深入报道我省公安机关“无限忠诚 走在前列”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各地警务体制机制改革的经验做法和破解难题、补齐短板的创新举措，护航G20峰会，千名好民警（协警）
推选等内容，传播我省公安机关的“好声音”，全方位展示公安机关亲民、爱民、为民的良好队伍形象。

本报首席记者 沈洁琼

作为全国4个公安改革综合试点省份之一，浙江公安改革

释放巨大红利，惠及数千万群众。在“互联网+”的浪潮下，从
警队管理、执法行动到公共服务，浙江公安机关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的脚步不断加速，“掌上管理与服务”正越来越
多地在实战中发挥作用。

掌上管理 让队伍建设更高效
“8点40分到所3楼会议室开会，会时约为20分钟。”昨日

上午8点25分，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新塍派出所所长张佳
明，通过“钉钉”APP发送了一条提醒通知。“平安新塍团队”组

中，“94人未读”瞬间变成了“80人未读”，数字一直递减……15
分钟后，所有人员都准时到会。

你以为这类“潮品”只在互联网企业才会应用？事实是，基
层派出所也运用得很到位。“我们很多工作短信、微信发送后，一
来不知对方有没有看到，二来容易被其他信息内容覆盖，许多信
息传达不到位，工作效率低。”张佳明说，为了解决队伍管理中信
息不畅通、通知无法及时送达等突出问题，全所推广了“钉钉”和
微视频监控软件“萤石云”，以这两个载体来辅助队伍管理，实
现了简单高效的“掌上管理”模式。签到、请假、开会……民警
的工作流程一下变得智能化了。 （下转4版）

民警用“钉钉”签到 市民动手指缴罚款
浙江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迈入掌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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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西法 嘉文

前几天，杭州人丁某来到杭州西湖法院，递交了一起民间
借贷纠纷的起诉材料。被告房某是上海人，但丁某没有对方的
准确个人信息，手头只有房某的姓名和住址等一些简单材料。
接待丁某是西湖法院速裁庭的薛法官，了解案情后，他收下了
丁某的材料，“法院会再开一张协调函，由代理律师到上海调取
被告的身份信息和婚姻状况。”

“在立案登记制实施前，像丁某这样提供有效信息较少或
者证据不够充分的，法院基本不予受理。”薛法官说。

保障当事人诉权，是立案登记制的最大意义。自去年5月
1日改革实施以来，我省法院立案工作迎来了不少可喜变化，
当事人打官司更方便了、诉讼渠道更通畅了，但与此同时，“奇
葩诉讼”“滥诉缠诉”“案多人少矛盾加剧”等问题，也让法院人
感到忧心。

行政诉讼增幅最大
去年5月1日，立案登记制正式实施。根据规定，对符合法

律规定的起诉、自诉、强制执行和国家赔偿申请，一律接收诉
状，当场登记立案；对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无法判定的，应当先行
立案；禁止不收材料、不予答复、不出具法律文书等。

立案登记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最大程度地解决当事人“立
案难”问题。浙江省律师协会行政专业委员会主任项坚民说，
过去，涉及到一些政府决策方面的“民告官”，法院通常不予受
理，而登记制实施后，这个情况得到了有效改变。

根据省高院的数据统计，2015 年 5 月 1 日到 2016 年 4 月
27 日，全省法院新收民事、行政、执行等 5 类案件共计 110 万
余件，去年同期收案 100 万余件，同比增加约 10%，呈现平稳
增长态势。

这其中，行政起诉的增长最为明显，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
新收1.2万余件，去年同期收案6400余件，同比增加约95%。立
案登记制实施后，一些涉及我省重点工程，如杭长高速、金华棚
户区拆迁等的行政起诉也陆续提交到法院，对有些程序欠缺行
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将难以避免。

“行政诉讼增多，除了立案登记制实施的原因，还有新行政
诉讼法实施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扩大等因素。”省高院立案
庭庭长王君说。

立案登记制不是“张嘴就来”
“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一些群众对立案的范围存在一定

的误解，认为所有起诉法院都应该立案，就连对不属于法院主
管的事项也要求法院‘有案必立’。”这令从事多年立案工作的
省高院立案庭副庭长潘勤荣颇为苦恼。

杭州西湖法院收到过当事人马某提交的医疗损害责任纠
纷诉状，马某被救助站送往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被诊断出患有
精神分裂症，他却起诉要求医院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2015年11月13日，王某向永嘉法院起诉称，永嘉县公安局
江北派出所调度室接警员在他报警过程中对他进行了训斥，要
求法院确认永嘉县公安局在行使职务时侵犯其人身权的行为
违法，并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最后因为此案不在法院受
案范围，法院裁定不予立案。

杭州萧山法院也出现过当事人起诉认为公安部门在8年
前收取相关费用时少找给他4元钱，要求返还4元钱的案件。
法院立案庭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出具了不予立案裁定。

除了这些奇葩诉讼，各地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等
滥用诉权行为现象也有增多现象。在信息公开领域，申请人滥
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权利现象尤为普遍，瑞安市去年收到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16000多件。

“打官司不能‘张嘴就来’，还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王君说，
“比如一起民事纠纷中，至少要有最基本的民事法律关系。不
在法院受案范围的，法院依法裁定不予受理，但这已极大浪费

司法资源。”据统计，我省各级法院在去年5月一个月时间里，
就出具不予受理裁定214份，是去年同期的7倍。

潘勤荣介绍，登记立案针对的是初始案件，包括民事起诉、
行政起诉、刑事自诉、强制执行和国家赔偿申请，这5类案件只
要老百姓到法院起诉，法院要一律接受诉状，这主要是为了更
充分地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但如上诉、申请再审、申诉等，法律
另有规定，不适用登记立案的规定。

“正因为很多人对立案登记制一知半解，更需要立案法官
花更多时间，耐心向当事人释明以处理此类案件。”然而，王君
说，立案登记制实施后，有不少人认为立案庭法官成了没什么
技术含量的“司法搬运工”，法院立案庭成了“收发室”。实际
上，立案并不仅仅只是一项事务性登记工作，王君表示，依照立
案登记制要求，在立案条件上，立案人员不仅要对起诉材料进
行形式核对，还必须依照诉讼法规定审查起诉条件并准确把握
不予登记立案的情形。在立案程序上，既要贯彻当场立案的原
则要求，还要对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做到一次性书面告知，“这对
立案人员的业务知识、工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可以说压
力比以前更大了”。

“案多人少”矛盾加剧
立案登记制实施，畅通了公民司法救济的渠道，法院面临

的“案多人少”矛盾则更为突出。据统计，2015年，杭州西湖法
院一线法官人均结案257.2件，是全国平均数的2.6倍。为此，
西湖法院实行诉讼案件繁简分流，由速裁庭依法扩大简易程序
适用范围，快速裁决事实清楚、争议不大、标的额较小的民商事
纠纷，来提高司法裁判效率；另一方面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引入多种调解以及仲裁复议等机制化解纠纷，减轻法院诉
讼压力。

但是，由于很多当事人认为立案登记制与诉前调解相矛
盾，拒绝选择诉前调解，立案登记制实施后，诉前分流多元化解
难度加大。去年5月，全省诉前委托调解纠纷数同比减少17%，
成功率同比下降14%。

“诉讼其实并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好手段，而是最后的
途径。实行立案登记制，也并非鼓励人人都去打官司。”王君认
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既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也是解决法
院案多人少矛盾的有效途径，“诸如婚姻家庭纠纷等权利义务
较明确的纠纷，或者是标的额较小的物业管理、供用电等纠纷，
更适合诉前化解”。

立案登记制“周岁”小结：打官司方便多了
“奇葩诉讼”“滥诉缠诉”“案多人少矛盾加剧”令人忧

除了挑战还有数不清的礼物

约吧，请到法治动漫乐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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